《苏州工业园区关于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惠民工程施工批准的实施意见》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园区道路、市政管线工程以及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建筑立面更新等惠民工程办理施工许可手续的需求逐年增多，根据省住建厅统一要求，全省各地需使用省建设监管申报系统并严格执行省厅要求办理施工许可，而这类项目往往因为缺少用地批准手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要件材料而无法申报；同时，这些未办理施工许可的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因缺少规范的现场监督管理，给园区的安全生产工作带来了一定隐患。针对上述情况，为进一步完善园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惠民工程的开工手续，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监管，行政审批局（政务办）结合园区现有做法和实际情况，牵头起草了《苏州工业园区关于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惠民工程施工批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本实施意见”）。
二、起草过程
本实施意见以“能办施工许可就尽量办理施工许可、实在无法办施工许可就办理施工批准书”为基本原则，明确了施工批准书的适用范围、办理对象、材料要求以及申报流程。在起草过程中，行政审批局（政务办）先后进行了三轮的意见征询工作，第一轮为规建委、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质安监站、档案中心、审图公司等相关审批和监管部门，第二轮为规建委、生态环境局、市政建设管理中心、质安监站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惠民工程的行业主管部门和各管线建设单位，第三轮为园区开展道路代建的国资公司，在综合三轮反馈意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本实施意见。
三、主要内容
本实施意见共有十条。
    第一、二条为综述部分，阐明了制定本暂行办法的主要目的和相关政策要求，以及办理开工手续的总体要求。
第三至六条为主体部分，主要明确了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惠民工程的具体定义，并对问题比较突出的管线工程按照与道路同步建设和单独实施两种情况作出了具体的要求，同时根据各部门意见和现有做法，明确了办理施工批准书的申报材料和具体流程。
第七至九条为部门职责，明确了授权委托、现场监管等主要职责部门。
第十条为施行日期。
四、主要特点
通过制定本实施意见，一是明确了对于因不满足申领条件而无法取得施工许可证的项目，以办理施工批准书作为开工手续，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作用，进一步规范施工行为坚决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二是施工批准书的申报材料充分考虑了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惠民工程的项目特点，在保证基本要素齐全的同时兼具一定的灵活度。三是起草过程广泛征求意见，基本做到了各部门意见统一，具备较高的可操作性。
五、其他情况说明
1、本实施意见中提出的“施工批准书”为解决部分项目无法申领施工许可证而设置，不能完全替代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管线工程因线性工程的特殊性，现场文明施工要求无法完全满足房屋建筑工程的审查标准，需质安站会同生态环境局进一步研究。
3、园区审图公司目前无各专业管线的审图资质，故材料要求中对管线工程审图暂不作要求。
六、相关建议
建议本实施意见以“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印发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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